汕头大学2008级医学七年制学生遴选方案
汕大医2008级医学七年制同学：
我院于近期开展临床医学与影像医学七年制学生与省医专家双选工作，为选拔优秀学生及优秀带教导师，现将时间安排及遴选方案公布如下：

1、 根据专家申报、医院审核，同意以下专家招收，名单如下：
	科   室
	专家姓名
	
	科   室
	专家姓名

	乳腺外科
	王坤
	
	心儿科
	王树水

	呼吸科
	李静
	
	心内科
	陈竹君

	感染科
	陈仁
	
	耳鼻喉科
	陈少华

	普通外科
	吴泽宇
	
	神经内科
	张雄

	普通外科
	李勇
	
	胸外科
	陈刚

	
	
	
	
	

	心脏B超（影像）
	费洪文
	
	介入科（影像）
	陈晓明


2、 4月7日前：七年制学生提交个人申请表（见后页）至研究生科。根据第一轮通知要求，我院选择综合排名在前50%的学生作为预选生参与初试。
3、 复试时间：4月13日（上午笔试，下午面试）
4、 录取规则：
（1） 全部专业（临床+影像）的同学，均需参加初试。并根据初试成绩，排名在前N（N=M*1.5， M为录取指标数）位时，方可进入复试。

（2） 前N位的同学进入到复试，并获得由所有专家打分后计算出的复试分。按总成绩=初试（权重50%）+复试（权重50%），由高分成绩的学生优先依次选择导师。
（3） 每个学生有两个填报志愿，并根据第一、二志愿顺序进行录取。
（4） 当学生所选导师与专家的录取意见一致时，则双方签订录取同意意向书，报医院和学校备案。

（5） 当学生的两个志愿均未成功时（原因一：排名靠后，填报专业的导师被排名靠前的学生先选走了；原因二：被所选的导师拒绝。导师在整个双选过程中有一次拒绝的权利），若同意调剂，则排列到复试人员最后（即M位的最后）参加调剂。若不同意调剂，则退出此次遴选，由未进入遴选名单的排名前列的学生（即M+1位）依次递增双选导师。

（6） 此次有招生指标的专家，集中参加学生复试，根据学生表现给予打分评判，并填写是否录取的意见。专家对于复试的学生，可有一次拒绝的权利。第二次被学生选择，专家仍拒绝，则放弃此次招生资格，由替补专家增补后，在第二轮进行调剂。

广东省人民医院 研究生科
2013年3月29日
汕头大学2008七年制学生临床二级培养申请表
	基    本    信    息

	姓名
	
	性别
	
	相片

	民族
	
	出生年月
	
	

	籍贯
	
	政治面貌
	
	

	实习医院
	
	

	培    养    信    息

	普通班/全英班
	
	CET四级/CET六级
	

	申请专业一
	
	申报导师一
	

	申请专业二
	
	申报导师二
	

	是否同意调剂
	

	联    系    方    式

	手机号码
	
	邮箱
	

	个人特长
	

	自我简介
	

	
	本人承诺：以上所填写及提交的材料内容真实，并对此负责和承担相应后果。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根据内容，可续页填写并附相应佐证材料。纸质版一份。外地学生可邮寄至“广州市 中山二路106号 广东省人民医院 科教处 姜立 收，4月7日为申请材料受理截止时间（以邮戳为准），逾期不受理。
